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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好险！两米长房根透光了
屋外“挖宝”掏洞留下大患

本报7月11日讯(见
习记者 李明华 王
明婧) 11日，市民王女
士拨打本报热线称，时
代花园小区有居民高空
扔垃圾，砸中了下面停
放的车辆，一辆车的挡
风玻璃被砸了个窟窿。

事发地点位于时
代花园12号楼。王女士
介绍，10日，停在12号
楼前面的一辆黑色汽
车被高空中扔下的垃
圾砸中，挡风玻璃被砸
出一个大窟窿，挡风玻
璃的碎片已经散落到
车内。“我当时往车里
一看，里面除了玻璃渣
外还有西瓜皮、香油瓶
等垃圾。”王女士说。

“扔的垃圾五花八
门，有时还有人的粪
便。”不少小区居民说，
高空扔垃圾的事情在
时代花园小区里不止
一次发生。居民孙女士
告诉记者，她住的7号
楼也常出现“空降垃
圾”，前一阵邻居差点
被从天而降的西瓜皮
砸到。“有些人不愿意
下楼，就从家里往下抛
垃圾，要是砸到人怎么

办？”有居民说，曾向小
区物业反映过这种现
象，但是情况一直没有
好转。

“等你看到垃圾扔
下来，再抬头看时就已
经不见人影了，而且我
们没有证据证明就是
这个人扔的。”该小区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路先生说，他们曾接到
过居民的投诉，但是苦
于找不到乱扔垃圾的
人，另一方面物业公司
没有执法权，只能张贴
信息提醒居民不要乱
丢垃圾。

据了解，2010年7月
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
任法》第87条规定，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
侵权人外，由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也就是说，高空
坠落的物品造成的损
害，找不到肇事者又无
法证明自己不是肇事
者的情况下，整栋楼业
主都可能负连带责任。

楼上扔垃圾砸中车

整栋楼居民可能受牵连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郭光普)

“我们办公室的墙块塌了，出了个大
洞。”11日，胜利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拨打本报热线称，大雨过后居委会
一间办公室的墙体出现裂缝，原因是
去年冬天有人在房子后面挖宝遗留的
大洞所致。

“大约有两米多长，这都透了光
了。”11日下午，在胜利社区居委会
的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人员挪开墙边
的东西，一条巨大的裂缝出现在面

前，墙边的地面下沉。从敲击地面发
出的咚咚声判断，地面下应该已经被
掏空。

胜利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女士
告诉记者，房子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
为传言这里是官窑遗址，去年冬天在
房子后面还没有施工的工地上来了大
批的“挖宝”人，工地上被挖出了很多
大坑，其中有个大坑正好在这间办公
室的后面。这几天下大雨，房子就出了
问题。

房子后面的工地已经被开发商建
起高墙围了起来，翻过隔离墙，记者看
到那间出现裂缝的办公室正后方的围
墙已经坍塌了好几米，办公室的后墙
变形。

“今年春天工地就围起来了，挖宝
的已经走了。”胜利街社区的王书记告
诉记者，夏天雨水多，后面的大坑离办
公室又这么近，房子后的围墙都塌了，
办公室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塌。“这以
后怎么办公啊？”王书记。

▲屋内墙体底部的裂缝。

房子正后面的围墙已经坍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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